
教考分离实施方法

为完善教学管理制度，保证人才培养质量，营造公平、

公正的学习环境，提高考试的效度和信度，客观、公平、公

正地评价我校的教学水平，达到以考促教的目的，根据《黑

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教学管理制度》（第五部分-教学质量

管理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教考分离的实施原则

1. 以专业核心课程为重点，以提高质量为目的。

2. 与课程《学习要点》一致，与职业资格考试接轨。

二、教考分离的方式

1. 分级管理：分学校、系部（中心）两级管理，教务

处统筹管理、系部（中心）既要组织落实学校的教考分离任

务，又要安排自行教考分离的任务。

2. 分类执行：考试课的教考分离科目由教务处安排，

以理论笔试为主，考查课教考分离的科目由系部（中心）安

排。实验实训的“双一”教考分离项目由教务处进行抽考。

3. 分层实施：教考分离分为高中起点三年制大专和中

高职衔接五年贯通对接大专阶段的一、二年级；五年一贯制

的一、二、三、四年级；各专业层次的毕业年级的毕业考试。

4. 分步推进：由建立试卷库逐步建立试题库；从一至

两门考试课逐步面向所有考试课，由考查课系部（中心）安

排逐步过渡到考查课学校随机抽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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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核要求

1. 每学期开学第一周，教务处公布本学期教考分离统

考科目，每班每学期实行教考分离的课程原则上不超过两

科。

2. 期末考试前，由教务处指定专人进行命题，出题教

师应严守秘密，违反纪律者按《教学差错与教学事故处理规

定》处理。

3. 系部（中心）需将教考分离的参考试卷（三套）附

标准答案于第五周上交教务处审核备用。纸质稿需命题教

师、教研室主任、系部（中心）主任三级审核签字。

4. 系部（中心）组织的教考分离考试科目，以及其他

考试命题按校历计划时间上报教务处。

5. 命题要求详见《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教学管理

制度》（第五部分-教学质量管理）。

四、阅卷与评价

1. 教考分离科目由教务处组织，系部（中心）协助落

实，在试卷密封的情况下，采取流水作业方式进行流水阅卷、

复合。原则上任课教师不参与授课班级阅卷。

2. 阅卷实行给分制，公正客观，不徇私情，始终如一，

严格按照评分标准给分；在各题题首得分栏用红笔标记，更

正得分需要签名。

3. 教考分离科目的平均成绩按年级、层次的不同由高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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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排序并全校公布。

4. 各系部（中心）要做好本部门教考分离课程的试卷分

析及考试情况的总结工作（包含试题的难易程度、成绩分布

等）。并将试卷分析、考试情况总结的纸质稿经教研室主任、

系部（中心）主任审核并手写签字后交至教务处，电子稿传

至教务处 jiaowu4400@126.com 信箱。

五、检查与督导

教务处、科研处定期组织专项检查，对违反教考分离纪

律的当事人追究责任。

六、组织机构

教考分离的组织和实施均在教学考核督导小组的领导

下进行。

组 长：分管教学副校长

副组长：教务处长

成 员：各系部（中心）主任 教务处全体成员

未纳入教考分离的考试科目，按原有相关管理办法执

行。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并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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